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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会宁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

征收办法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部门：

《会宁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办法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会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2 月 23 日



会宁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快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步伐，提高生活垃圾处理

质量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，促进可持续发展，根据建设部《城市

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(建设部令第 157 号)、国家计委、财政部、

建设部、国家环保总局《关于实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促

进垃圾产业化的通知》(计价格[2002]872 号)、《甘肃省城市生

活垃圾处理管理办法》（甘建城〔2015〕439 号）、省物价局《关

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的意见》(甘价

服务〔2007〕278 号)等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文件规定,结合会宁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生活垃圾是指城市人口在日常生

活中产生或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

废物，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，视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；

以及建筑垃圾和渣土，不包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物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是指将生活垃圾

从指定的垃圾收集点运往垃圾处理场进行无害化处理所产生的

收集、运输和处理费用。

第四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缴纳范围

按照“谁产生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在会宁县城市规划区内所

有产生生活垃圾的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（包括交通运输工具)、



社会团体、个体经营者、城市居民和城市暂住人口等，均应按规

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。

第五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缴纳标准

（一）城市居民(含暂住人口)

城市居民(含暂住人口)生活垃圾处理费以人为单位收取，标

准为 0.8 元∕人·月，其中下岗失业人员、低保对象为 0.2 元∕

人·月。

（二）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

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生活垃圾处理费按在册实有

职工人数收取，标准为 32 元∕人·年，由单位缴纳。

（三）各类企业

1.工业、能源、邮电通讯和金融保险业

工业、能源、邮电通讯和金融保险企业生活垃圾处理费按在

册实有职工人数征收，标准为 32 元∕人·年，由单位缴纳。

有生活垃圾运输工具的工业企业，在保证生活垃圾收集运输

清洁环保的前提下，可将生活垃圾自行运至垃圾处理场，按 10

元∕吨标准缴纳垃圾处理费。

2.建筑业

新建工程的土方按每立方米 1 元的标准收取，混凝土（含细

沙、石子、白灰）按每立方米 2 元的标准由县环卫所直接收取；

新建工程的生活垃圾处理费按设计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1 元的标



准由县环卫所直接收取；改建、扩建、装潢工程的混合垃圾按

40 元∕吨收取，自行运至垃圾处理场的按 10 元∕吨收取；由建

设单位或产生垃圾的单位缴纳。

3.交通运输业

交通运输企业的生活垃圾处理费以从事客货营运的车辆吨

位或座位为单位收取：（1）2 吨（19 座〈含〉）以下的货（客）

车，按 40 元∕辆·年收取；（2）2 吨(19 座)以上的货（客）车，

按 52 元∕辆·年收取，由交通运输企业或车主缴纳。

4、商业、饮食服务企业

（1）商业企业（大型商场、超市）

商业企业的垃圾处理费以经营场所的使用面积为单位收取，

标准为 0.3 元∕平方米·月。

（2）餐饮企业

餐饮企业的垃圾处理费以经营场所的使用面积为单位收取，

标准为 0.4 元∕平方米·月。

（3）宾馆、饭店及招待所

宾馆、饭店及招待所的垃圾处理费以床位为单位收取，标准

为 3.0 元∕床位·月。

对未列入上述类型的企业，生活垃圾处理费比照相近类型企

业执行。

（四）个体经营者



1.有固定门店从事餐饮业的个体经营者生活垃圾处理费以

经营场所的使用面积为单位收取，标准为 0.4 元∕平方米·月。

2.有固定门店从事其他经营的个体经营者（含个体诊所）生

活垃圾处理费以经营场所的使用面积为单位收取，标准为 0.3 元

∕平方米·月。

3.有固定摊位从事蔬菜、水果、畜禽、水产品、小吃经营的

个体经营者（包括夜间经营）的生活垃圾处理费以摊位为单位收

取，标准为 10 元∕摊位·月；有固定摊位从事其他经营的个体

经营者的生活垃圾处理费，标准为 8 元∕摊位·月。

对于产生生活垃圾量特别大的个体经营者，可按垃圾量收

取，标准为 40 元∕吨。

（五）医疗机构

医疗机构（不包括个体诊所）收取在册职工人数的生活垃圾

处理费 32 元/人·年，免征按病床收取得生活垃圾处理费，医疗

废弃物由医疗机构按特殊规定自行处理后，县环卫所设立单独填

埋区，另行特殊填埋。

（六）学校

学校（含幼儿园）收取在册职工人数的生活垃圾处理费 32

元/人·年，免征在校学生的生活垃圾处理费。

（七）已实施了物业管理的小区和专业市场的经营户，生活

垃圾处理费由物业管理部门在物业管理费中按标准提取缴纳，不



得重复收取。无物业管理的住宅户，其生活垃圾处理费由住房管

理者收取并缴纳。

（八）生活垃圾处理费不宜按人或单位收取的，以垃圾量为

单位，按 40 元∕吨收取。

第六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主体单位

县住建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会宁工业集中区管委会、会师镇

政府、柴家门镇政府及市场管理单位负责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

收管理工作；县住建局委托县环卫所具体负责城市生活垃圾处理

费征收管理工作。

第七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

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按照“规范收费，责权明确，足额征收，

严格管理，合理使用”的原则组织征收，具体按下列分工进行：

（一）城市居民（不含小区）及暂住人口的生活垃圾处理费，

由会师镇政府、柴家门镇政府负责收取。

（二）对实施物业管理的小区，物业企业负责从物业管理费

中按标准提取缴纳。无物业管理的小区由住房管理者收取并缴纳。

（三）行政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各类企业生活垃圾处理费，

城区范围内的由县环卫所收取。会宁工业集中区的所有垃圾处理

费由管委会负责代收。

（四）交通营运车辆的生活垃圾处理费，由县交通运输局代收。

（五）个体经营者的生活垃圾处理费，城区范围内的由县环



卫所负责收取。

（六）建筑工程的生活垃圾处理费由县环卫所负责收取。

（七）市场内的生活垃圾处理费由市场管理单位负责收取。

（八）代收部门可按所收取垃圾处理费的 5%提取手续费。

（九）缴费者应按照收费标准一次性缴纳全年的生活垃

圾处理费。

第八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管理使用

（一）各代收单位收取的生活垃圾处理费，应由县财政拨付

县环卫所管理使用，用于城区主次街道的垃圾收集，运输和城区

垃圾填埋处理工作。

（二）会师镇政府、柴家门镇政府收取的生活垃圾处理费，

由县财政拨付会师镇政府、柴家门镇政府管理使用，用于居民区、

背街小巷、城乡结合部、祖厉河护岸周边的垃圾收集、运输工作。

（三）市场管理单位收取的生活垃圾处理费，由县财政拨付

市场管理单位管理使用，用于专业市场垃圾收集和运输工作，并

按垃圾量 10 元∕吨的标准向县环卫所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。

第九条 对不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单位和个人产生的垃

圾，县环卫所有权拒绝其将垃圾向街道垃圾容器中倾倒，由其自

行运到垃圾处理场的按 10 元/吨的标准收取垃圾处理费。对不缴

纳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单位和个人，以及随处乱倒生活垃圾由城市

环卫主管部门按照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 157



号）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处理。

第十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目前为行政事业性收费，按照

《关于实行生活垃圾收费制度促进产业化的通知》（计价格

[2002]872 号）精神，待条件成熟后，逐步向经营性收费过度。

第十一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由收取单位开具城镇垃圾

处理费缴费核定通知书，缴费时持该通知书到税务部门缴费，税

务部门开具甘肃省非税收入统一票据（电子），所收费用一律上

缴县级国库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全部用于支付城市生活

垃圾的收集、运输、处置和管理工作，严禁挪作他用。

第十二条 收费单位要建立健全收费管理制度，做好收费宣

传工作，保证收费制度顺利实施，并主动接受发改、财政、税务、

市场监督管理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第十三条 发改、市场监管、财政部门要加强对生活垃圾处

理收费的监督检查，对违反规定乱收费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价格法》、《甘肃省价格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。

第十四条 各建制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可参照本办法降低

10%执行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有效期为五年，有效期满自动失效。

会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3 日印发


